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年金保险 B2 款（2018） 

产品说明书 

 

 

 

 

 

本产品为收益保底型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年金保险产品，其红利分配

是不确定的。 



一、 产品基本特征 

1、支付方式： 期交,包含年交和月交方式 

2、投保年龄：16周岁以上，且投保时年龄未达到国家规定退休年龄 

3、保险期间：保至终身、法定退休年龄后 15 年、法定退休年龄后 20 年 

4、保险责任：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本公司承担下列保险责任： 

◆养老年金 

被保险人生存至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本公司根据被保险人在养老年金开始

领取日的产品账户价值，按投保人指定的养老年金领取方式及投保时本公司提供

的养老年金领取标准表，确定被保险人每月（或每年）养老年金领取金额，养老

年金领取方式及领取金额将在领取凭证上载明。被保险人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后，

本公司注销产品账户，并按被保险人选定的领取方式按期给付养老年金，同时按

税延政策规定从当期给付的养老年金中扣除应纳税款。 

本公司提供的养老年金领取方式为保证返还账户价值终身月领（或年领）、

固定期限 15（或 20）年月领（或年领）： 

（1）保证返还账户价值终身月领（或年领） 

在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及其后每月（或每年）的对应日,如被保险人生存,本

公司按确定的领取金额给付养老年金，并按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当期给付的养老年

金对应的应纳税款，直至被保险人身故或身体全残。如被保险人身故或身体全残

时,本公司已给付的养老年金总和（扣除应纳税款前）小于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

的产品账户价值，本公司按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的产品账户价值与已给付的养老

年金总和（扣除应纳税款前）的差额一次性给付，并按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对应的

应纳税款，本合同终止。 

（2)固定期限 15（或 20）年月领（或年领） 

在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及其后每月（或每年）的对应日,如被保险人生存,本公司

按确定的领取金额给付养老年金,并按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当期给付的养老年金对

应的应纳税款，直至固定领取期限届满，本合同终止。如被保险人在固定领取期

限届满前身故或身体全残，本公司按固定领取期内尚未给付的养老年金之和（扣

除应纳税款前）一次性给付, 并按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对应的应纳税款，本合同终

止。 

◆身故保险

金 

被保险人于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前身故，且身故发生在 60周岁保单生效对应日前，

本公司给付申请身故保险金时的产品账户价值，并按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对应的应

纳税款，同时按申请身故保险金时的产品账户价值的 5%额外给付身故保险金，注

销产品账户，本合同终止。 

被保险人于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前身故，且身故发生在60周岁保单生效对应日后

（含当日），本公司给付申请身故保险金时的产品账户价值，并按税延政策规定

扣除对应的应纳税款，注销产品账户，本合同终止。 

◆身体全残

保险金 

被保险人于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前身体全残，且身体全残发生在 60 周岁保单生效对

应日前，本公司给付申请身体全残保险金时的产品账户价值，并按税延政策规定

扣除对应的应纳税款，同时按申请身体全残保险金时的产品账户价值的 5%额外给

付身体全残保险金，注销产品账户，本合同终止。 

被保险人于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前身体全残，且身体全残发生在60周岁保单生效对

应日后（含当日），本公司给付申请身体全残保险金时的产品账户价值，并按税

延政策规定扣除对应的应纳税款，注销产品账户，本合同终止。 



5、责任免除： 

被保险人于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前，因下列情形之一身故或身体全残的，本公司不承担给付身故保

险金或身体全残保险金的责任： 

1.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2.被保险人主动吸食或注射毒品； 

3.被保险人自本合同成立之日起二年内自杀，但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发生上述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公司注销产品账户，本合同终止，本公司退还申请给付时

的产品账户价值，并按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对应的应纳税款，除另有规定外，按被保险人遗产处理。 

发生上述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体全残的，本公司注销产品账户，本合同终止，本公司退还申

请给付时的产品账户价值，并按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对应的应纳税款。 

6、费用及保单利益说明： 

◆初始费用 

（1）投保人交纳的每笔保险费，本公司按该笔保险费的一定比例收取初始费

用，初始费用收取比例为 1%； 

（2）对于因产品转换而转入的产品账户价值，本公司不收取初始费用，后续

交纳的保险费将按上述比例收取初始费用。 

◆产品转换费 

（1）投保人申请将本合同的产品账户价值转移至本公司其他个人税收递延型

养老年金保险产品时，每次按转出的产品账户价值的一定比例收取产品转换

费，收取比例为 0.5%。 

（2）投保人申请将本合同的产品账户价值转移至其他保险公司的个人税收递

延型养老年金保险产品时，本公司将申请产品转换时的产品账户价值按以下比

例收取产品转换费。 

保单年度 产品转换费收取比例 

第一年 3% 

第二年 2% 

第三年 1% 

第四年及以后 0% 
 

7、保单账户的运作原理： 

 

 

 

 

 

 

 

 

 

 

8、账户价值的计算方法： 

在本合同有效期间内，保单账户的账户价值按如下方法计算： 

当期结算日账户价值 = 上期结算日账户价值 + 当期保证账户利息 + 保单红利 +当期保险费扣

除初始费用后余额 - 当期转出账户价值 + 当期转入账户价值 

9、投资策略： 

主要投资于银行存款、国债、金融债券（满期期限小于或等于十年）、企业债券（AA级及以上、

满期期限小于或等于十年）以及货币市场投资工具。我公司在遵循相应监管政策的前提下，可根

据实际投资情况对投资渠道做出适当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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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单红利 

 



 

二、 红利及红利分配 

本合同为收益保底型保险合同，红利的分配方式为现金红利，您或您指定的人有权参与

我们分红保险业务的盈利分配。本合同生效后至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前，本公司每季度对上一

季度该类保险业务进行核算，如确定有红利分配，则根据该类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按

照有关规定确定分红水平并进行红利分配，并将分配的红利等额计入产品账户价值参与下一

次保单分红。保单红利是不确定的。 

红利来源于死差益、利差益、费差益和其他差益所产生的可分配盈余。死差益是指产品

定价中的预定死亡率与实际死亡率之差所产生的盈余；利差益是指预定投资收益率与实际投

资收益率之差所产生的盈余；费差益是预计经营费用与实际经营费用之差所产生的盈余。 

红利水平的影响因素：实际死亡率、实际投资收益和实际经营费用等因素。



三、 利益演示 

示例一：被保险人王某，男性，年龄 40 岁，购买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年金保险 B2 款（2018），年交保费 12,000 元，60 岁开始领取养老

年金，终身领取，初始费用率 1%，无保单管理费。 

则合同利益演示如下表： 

单位:元 

 

 

注：1. 利益演示是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实际红利按

当年公司的公布派发。 

2. 以上演示所有数值均为取整所得，与实际数值可能会略有差异。 

3. 以上演示最高仅演示到被保险人 105 周岁，实际可能大于 105周岁。 

4. 退保费用指若投保人在某保单年度末退保，我公司收取的费用。在上表利益演示中，假设被保险人没有退保。 

5. 以上每年红利包含红利的累积利息。 

6. 以上演示均为税前数值。 



 

 

示例二：被保险人王某，男性，年龄 40岁，购买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年金保险 B2款（2018），年交保费 12,000元，60岁开始领取养老

年金，固定领取 15年，初始费用率 1%，无保单管理费。 

则合同利益演示如下表： 

单位:元 

 

 

注：1. 利益演示是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实际红利按

当年公司的公布派发。 

2. 以上演示所有数值均为取整所得，与实际数值可能会略有差异。 

3. 退保费用指若投保人在某保单年度末退保，我公司收取的费用。在上表利益演示中，假设被保险人没有退保。 

4. 以上每年红利包含红利的累积利息。 

5. 以上演示均为税前数值。 

 

 

 

 

 



 

示例三：被保险人王某，男性，年龄 40岁，购买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年金保险 B2款（2018），年交保费 12,000元，60岁开始领取养老

年金，固定领取 20年，初始费用率 1%，无保单管理费。 

则合同利益演示如下表： 

单位:元 

 

 

注：1. 利益演示是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实际红利按

当年公司的公布派发。 

2. 以上演示所有数值均为取整所得，与实际数值可能会略有差异。 

3. 退保费用指若投保人在某保单年度末退保，我公司收取的费用。在上表利益演示中，假设被保险人没有退保。 

4. 以上每年红利包含红利的累积利息。 

5. 以上演示均为税前数值。 



四、 退保 

本合同生效后，若被保险人患本合同所指的重大疾病，投保人可以申请解除本合同。

若投保人在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前申请解除本合同，本公司退还申请解除合同时的产品账户

价值，并按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对应的应纳税款。若投保人在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后申请解除

本合同，处理方式如下： 

（1）如投保人选择保证返还账户价值终身月领（或年领）方式，且申请解除合同时本

公司已给付的养老年金总和（扣除应纳税款前）小于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的产品账户价值，

本公司退还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的产品账户价值与已给付的养老年金总和（扣除应纳税款

前）的差额，并按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对应的应纳税款。 

（2）如投保人选择固定期限15（或20）年月领（或年领），本公司退还固定领取期内

尚未给付的养老年金之和（扣除应纳税款前），并按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对应的应纳税款。 

除上述情形外，投保人不得解除本合同。 

 

 

 


